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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个
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外国（地区）企业在
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和《市
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 2022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公
示工作的通知》规定，现将我区各类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业、外国
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 2022年度报告的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对象
凡2022年12月31日前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
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
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都应当依法报送2022
年度报告。税务、外商投资企业、海关管理企业实
施市场监管、海关、商务、外汇年报“多报合一”。
企业（含在华经营外国企业，下同）、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经营期限在2022年12月31日前已经届满的
将无法报送公示2022年度报告，须变更经营期限
后方可报送年报。

二、报送时间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在华经营外国企业的报
送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报送时间为2023年3月1
日至2023年6月30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变
更经营期限后，应当在2023年6月30日前或者自
变更登记之日起两个月内报送公示 2022年度报
告。

三、报送方式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gsxt.gov.cn点击“导
航”至“浙江”，推荐使用宁波企业最多报一次端口
进入填报），可通过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
系统，完整填报并提交成功即为完成年度报告。
需申领数字证书的先在线办理移动版数字证书。
法人数字证书申领使用等事宜可以拨打数字证书
服务热线(4008884636)咨询。2023年6月30日之
前可以自主修改，在此之后需经登记机关同意可
以修改。已填报的年度报告信息和历次修改记录
均依法向社会公示。

个体工商户使用微信公众号“浙江企业在线”
申报，微信搜索关注“浙江企业在线”填报，或者下
载“浙里办”手机APP订阅“个体户年报”报送，或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浙江）采取联络
员手机验证码等电子化方式申报年报。在以前年
度中已经使用电子化方式申报的，2023年度应当
继续采用电子化方式申报。

四、法律责任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

度报告、未依法公示即时信息、公示信息隐瞒真实
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
法联系的均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个体工商户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年度报
告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
或者经营者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均会被标记为经
营异常状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补报年报后方可申请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年报信息
和即时信息公示情况进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准予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公司制企业法人因未年报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需移出时应提交年度审计报告。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
相关义务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受
到市场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督管理，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在 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在经营、投融资、取得
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招投
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可、生产经营许
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工作中，将依法受
到限制或禁入。

五、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同企业登录方式）填报《外国（地
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书》，同时提交其
他电子材料。登记机关接收后，常驻代表机构需
要贴花的，可持登记证、代表证到登记机关办理贴
花。常驻代表机构年报信息不向社会公示。常驻
代表机构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登记证。

六、温馨提示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各市场主体请下载关注

“浙江企业在线”微信公众号，绑定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联络员手机号码，市场监管部门
的年报等政务信息与通知可以精准推送。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华经
营外国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年度报
告，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任何以市场监管部门名
义要求提供个人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的行为均
为诈骗。警惕各类涉年报公示、信用查询等短消
息、链接！

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月10日

关于市场主体报送2022年度报告的公告

锦屏市场监管所
地址：锦屏街道印象奉化12幢509室
联系电话：88587206

岳林市场监管所
地址：岳林街道中山东路888号4楼401、403

室
联系电话：88921851 88921290

溪口市场监管所
地址一：溪口镇中山路38号305办公室
电话：88852349
地址二：溪口镇行政服务中心37号窗口
电话：88873975

莼湖市场监管所
地址一：莼湖滨海新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滨

湾路2幢10号），电话：88745092
地址二：莼湖街道横街65号一楼档案室
电话：88741305

江口市场监管所
地址：江口街道新浦路7号
联系电话：88566529 88562780 88558590

尚田市场监管所
地址：尚田街道十脚路1号
联系电话:88603035 88635765

西坞市场监管所
地址：西坞街道西坞南路82号
联系电话：88937772 88525899

方桥市场监管所
地址：方桥街道新建东路1号宁波银行三楼
联系电话：88658575

松岙市场监管所
地址：松岙镇振兴路342号
联系电话：88792162

资讯电话一览

尽责担当强监管 笃行不怠谋发展
——区市场监管局2022年工作盘点

严格落实食品领域“四个最严”
要求，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
为总抓手，新增四星级食安办和三
星级食安办各 4家。构建专职抽
检、风险研判和核查办案三支队伍
协同的风险预警交流网络，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风险闭环管理机制。开
展“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整治、食用农产品“治
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整治等专项行动，集中解决
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强化药品
安全风险防控，开展打假治劣“药
剑”、含兴奋剂药品、口腔服务领域

等专项检查，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持续加固集中隔
离点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做好全区集
中隔离点和供餐单位的餐饮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严格落实药店疫情防控措
施，及时调整药品销售要求，对监测范
围的四类药品实施实名登记。做好进
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的疫情管控工
作，指导辖区专业市场和农贸市场开
展疫情防控。

持续开展重点领域“铁拳”“亮剑”
执法行动，加大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
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执法力度。强
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畅通案

件查处和信息共享渠道，移送公安立
案侦查案件6件。全力推进文明典范
城市、平安建设等创建，全面保障辖区
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稳定。以简易升降
机、停用锅炉、大型游乐设施、公共场
所电梯等为重点大力开展特种设备领
域大排查，完成全区在用燃气管网清
查，严厉打击违规收购报废气瓶行
为。守住质量安全底线，开展燃气相
关产品、电动自行车、电线电缆、农机
产品等重点产品强制性认证专项检
查，强制检定非自动衡器、加油机、膜
式燃气表、民用饮用水表等计量器具
近3.56万台（件）。

以“除险保安”部署要求为牵引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通讯员 邬乐婷

2022年，区市场监管局牢牢把握省局、市局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四个定位”，将“重要政治机关、
综合经济部门、行政执法单位、民生保障力量”的要求贯穿于市场监管工作的全过程、
全领域，充分展现市场监管部门担当有为、奋发向上的姿态。

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提速，
完善“一件事”办理，全方位覆盖企
业开办、市内跨区迁移、歇业备案、
注销等生命全周期。提高注册登记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成立
奉化区扶持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联
席会议，发布《关于扶持个体工商户
纾困发展的若干意见》，扎实推进个
体户纾困帮扶工作，提高个体工商
户纾困指数，在税费减免、国有房产

租金减免、电价优惠、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金融帮扶等方面抓好政策落实，并
有效建立信息报送反馈机制，助力个
体工商户稳步发展。

立足我区气动产业实际，按照“市
场导向、政府推动、创新驱动、协同发
展”的原则，将建设“数字浙江”与打造
质量基础“一站式服务”相结合，引导
气动产业向集成化、高端化、智能化与
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稳步推进工信

部关键基础件创新成果产业化公共服
务平台和浙江省气动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建设，激发气动产业核心动能。
打造“医用气体供应质量追溯系统”，
运用信息化手段探索“非现场”远程监
管模式，囊括质量管理、非现场监管、
黑匣子监控预警、档案形成等功能，有
效解决跨时空监管难题，该系统被列
入我区 2022年度十大数字化改革项
目之一。

以“放管服”集成改革为抓手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强化责任担当，持续优化放心
消费环境。

突出首问责任，共计受理、分
流、处置、回复回访各类消费举报投
诉信访事项 2905件。完善消费纠
纷诉调对接机制，联合区法院建立
消费纠纷共享法庭，进一步扩大诉
调对接范围。通过组织现场咨询活
动、发布2021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
案例等方式，向消费者生动呈现消
费维权法律知识。

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已建成
放心消费单位2117家，其中无理由
退货单位890家、放心工厂275家、放

心街区6家。培育放心消费乡村4个、
放心消费社区1个，设立消费维权服务
站56家，推进消费矛盾纠纷维权自行
化解机制。落实经营者消费维权主体
责任，健全社会化消费维权网络体系，
鼓励大型专业市场、街区设立先行赔付
制度，目前已有7个街区（商超、市场）建
立先行赔付制度，90家企业成为ODR
（消费纠纷在线化解）企业。

积极配合年度市民生实事工程
“甬有食安”项目落地，稳步推进我区
6家农贸市场的检测能力提升、浙食
链应用、经营环境改善等工作，建成网
络餐饮阳光厨房1176家，有力保障了

校园、老年食堂等重点餐饮单位食品
安全。推动生鲜店铺安全、卫生、规范
经营发展，在全市率先打造小菜行规
范化样板街区 1条，树立行业标杆样
板 10家。加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
进力度，扩大“三小”等领域商业险保
障覆盖面，集体食堂、农村家宴、农贸
市场等重点领域参保比例继续保持
100%，在禽蛋制品、千层饼、非遗食
品、雷笋产业等领域不断推广商业险。

新投入运行 2家三星“民生药事
服务站”，更好地发挥零售药店的便
民、服务、科普效用，提升人民群众购
药用药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以“人民满意”价值理念为导向

真抓实干保障民生

推动创造高质量知识产权成
果，知识产权工作“量质齐升”。

全区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 307
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432
件，9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和首批浙江省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新增浙江制造 1个，新
增“品字标”企业 9家、卓越绩效管
理验收企业 2家、“同质同标同线”
企业 3家、绿色产品认证企业 3家、
培育 30家企业建立首席质量官制

度，14家重点企业入驻宁波保护中心
“专利快速预审通道”，34家企业通过
区块链公共存证平台对 98件发明专
利及创造进行数据存证。

确定宁波市知识产权交易服务中
心落户奉化，培育我区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优势，加快宁波知识产权创新资
源集聚、配置和运用转化。

召开质押融资政银企对接会、“入
园惠企”等活动，创新推出知惠贷、知
融贷、专利贷等多种知识产权质押信

贷产品，给予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补助，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拓户增
量。加快专利许可转化运用。

召开我区专利许可对接会暨专利
许可培训会，开放首批许可专利 30
件，唤醒高校“沉睡专利”。规范专利
申请行为，指导宁波君禾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成功投保全国首笔PCT国际专
利申请费用补偿保险，奉化千层饼、奉
化水蜜桃成功投保地理标志商标专用
权险。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激发创新动能活力

通讯员 张丛丛

近日，为贯彻《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精
神，根据宁波市相关文件通知
要求，宁波市信用管理示范企
业考评小组通过考评、公示，
评选出 2022年度“宁波市信
用管理示范企业”。我区宁波

银凤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昊鑫
裕隆新材料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新晋上榜，另有6家企业获得
续展。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善
忠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要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完善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
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而进一
步提高企业诚信意识、加强信
用建设、完善信用管理制度是

构建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重要举
措，是社会各界共同发力的重要
方向。

示范企业代表宁波昊鑫裕隆
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诚
信经营是企业发展之本，“宁波市
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是鼓励更是
鞭策。企业应以信用管理为纽
带，强化信用建设，完善管理制
度，以实际行动为社会的繁荣作
出新贡献。

我区2家企业被公示为“宁波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